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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

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
保险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税务局：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特困行业阶段性实

施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16 号），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山西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

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〔2022〕33 号）下发

后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第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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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进行了安排部署，通过社保经办信息系统从今年 4 月起，对

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 5 个特困行业以

及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，暂停向

税务部门推送缴费信息，暂缓缴纳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费。为全

面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对企业帮扶纾困的政策规定，现就特困行

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进一步明确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缓缴适用于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

业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单位应缴部分。上述行业中以单位

方式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，参照企

业办法缓缴。对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，企业应依法履行好代扣代

缴义务。

今年 4 月以来社保经办机构对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除上

述五个行业之外的所有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暂不向税务部门

推送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单位应缴费信息，应缴纳的社保费免收

滞纳金。待国家有关部门对缓缴企业的范围条件进一步明确后，

对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企业办理缓缴手续。

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

类灵活就业人员，2022 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，可自愿暂缓缴费，

2022 年未缴费月度可于 2023 年底前进行补缴，缴费基数在 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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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我省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，缴费年限累计计

算。

二、实施期限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 年 4 月至

6月。失业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 年 4月至 2023 年 3 月，

在此期间，企业可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。已缴纳所属期为 2022

年 4 月费款的企业，可从 5 月起申请缓缴，缓缴月份相应顺延一

个月，也可以申请退回 4 月费款。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在缓缴期限内，企业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

构申请缓缴，新开办企业可自参保当月起申请缓缴；企业行业类

型变更为上述企业的，可自变更当月起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

出申请。申请缓缴时须填报《定向阶段性实施缓缴社会保险费申

报表》，该表可从省人社厅官网-社会保险局-下载专区

http://rst.shanxi.gov.cn/自行下载。

属于缓缴政策覆盖范围的企业，缓缴期内社保经办机构暂不

推送缴费信息，缓缴期结束后统一推送。社保经办机构应按月将

缓缴统计信息传递至税务部门，用于统计核算工作。

四、资格认定

社保经办机构以企业参保登记时自行申报的行业类型为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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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审核企业是否适用缓缴政策。现有信息无法满足划分行业类

型需要的，可实行告知承诺制，由企业出具所属行业类型的书面

承诺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五、补缴费款

企业原则上应在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缴缓缴的失业保

险费款；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最迟于 2022 年底前补

缴到位，期间免收滞纳金，税务部门应及时提醒企业补缴。企业

可根据实际需要，提前申报缴纳缓缴的费款，税务部门应及时征

收。企业依法注销的，应当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款，相关部门

按照注销流程及时办理。

六、待遇处理

缓缴期限内，职工申领养老保险待遇的，企业应先为其补齐

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。缓缴失业保险费不影响企业享

受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稳岗返还政策、不影响参保职工享

受技能提升补贴政策、不影响参保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金或失

业补助金等相关待遇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各级人社、税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实施。要

加强指导监督，健全内控机制，切实防范风险。要通过媒体、报

刊和杂志等方式广泛宣传，方便广大参保企业知晓。要加大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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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度，有针对性地推动政策平稳有序实施，按季将政策落实情况

分别报送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

务局，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告。

附件：《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申报表》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

2022年5月2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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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申报表
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

社保专管员 联系电话

单位类型 □企业 □个体工商户

企业类型 □大型 □中小微

所属行业 □餐饮 □零售 □旅游 □民航 □公路铁路水路运输 □其他

单位参保缴费情况

参保缴费人数
2022 年 1 季度单位

月平均缴费基数

单位缓缴申请

申请缓交险种 缓缴开始时间 缓缴终止时间 补缴缓缴的费款时间

□基本养老保险

□失业保险

单位缓缴承诺

我单位完全符合国家人社部、税务总局《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

费政策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16 号）和我省《关于印发山西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

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〔2022〕33 号）等缓缴相关规定，按规定自行

申请缓缴。如有不实，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经办人签字： 法定代表人： 单位公章：

2022 年 月 日

社保机构审核意见

参保地社保机构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2022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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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 年 5月 25 日印发


